附件1：

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摸底情况表

	社会组织名称
	类型
	业务主管单位
	行业管理部门
	备  注

	
	
	
	
	

	填  报  说  明

1、 有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，不用填写“行业管理部门”栏，机构改革职能调整后业务主管单位发生变化，关系尚未理顺的，请在备注栏加以说明。

2、 脱钩后和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，不用填写“业务主管单位”栏，行业管理部门尚未明确的，请在备注栏中注明：(脱钩后的行业协会商会是从哪个业务主管单位脱钩，并填写行业管理部门；(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根据国民经济的分类标准，结合本组织业务范围，填写应归属于哪个行业管理部门管理。
3、 “类型”一栏中填写：“社团”或“民非”。




